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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受侵害，不能忍气吞声

3月6日，在2015年临沂市消费维权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临沂
市工商局公布了2014年度侵害消费者权益十大典型案例。

2014年10月，向城镇胜利
村30户村民在某农资超市统一
购买除草剂，用于冬小麦除草。
村民按照说明书对60余亩出苗
小麦进行施药，打完除草剂的
第三天，地里小麦的颜色变得
发黑发黄。村民赶紧找到经营
者宋某讨要说法，并要求赔偿
相应损失。宋某以村民使用不
当为由拒不赔付，双方分歧严
重，胜利村30户村民遂向兰陵
县消费者协会投诉。

接到投诉后，兰陵县消费
者协会对事情经过进行调查了
解。

经查，受害小麦是喷施农
药产生药害所致，且经营者宋
某向胜利村村民售出的500余
包除草剂存在质量问题，大量
使用会造成农作物死亡。经消
协人员调解，经营者以每亩600
元向村民进行赔偿，共赔付4万
余元。

家住沂水县姚店子镇的黄
先生为取暖需要，在该村刘某
经营的超市购买电暖宝一个。
几天后，其女儿在使用时电暖
宝突发爆裂，致使女孩后背、双
手臂大面积烫伤，经医院诊断
为背部及双手臂深度性烫伤。
黄先生为此找经营者要说法。

经营者刘某认为，电暖宝
爆裂是因使用不当造成，不是
质量问题，只同意报销当前治
疗产生的医药费、车费共3000
元，其他不予负责。黄某不满
意，向沂水县消费者投诉中心
投诉。

沂水县消费者投诉中心了
解到，黄某的女儿烫伤处瘀红
肿胀，外貌有所影响，并遭到他
人异样的眼光，使其身心受到
了一定伤害，故要求经营者刘
某 除 报 销 黄 某 女 儿 医 药 费
23000元外，一次性赔偿后续治
疗费60000元，共计83000元，并
向消费者道歉。

2014年10月20日，罗庄区
徐先生在罗庄区盛庄某汽车销
售有限责任公司购买了一辆价
格为46200元的某品牌微型汽
车，使用13天、行驶里程达800
公里左右时，汽车就出现了方
向跑偏、后刹车灯不亮的情况，
消费者要求换车。

销售方称，按照生产厂家
的要求，可对该车做一次修理
保养，如修理保养后问题仍出
现时再进行换车。徐某不同意，
双方无法形成一致意见，徐某
便将销售方投诉到了罗庄区消
协。

经过询问调查，《家用汽车
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
定》规定：家用汽车产品自销售
者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60日内
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之内
(以先到者为准)，家用汽车产
品出现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
统失效、车身开裂或燃油泄漏，
消费者选择更换家用汽车产品
或退货的，销售者应当负责免
费更换或退货。

经罗庄区消费者协会调
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答应了
消费者的要求，为徐某更换了
一辆同型号的汽车。

消费者刘某于2013年7月
5日在一摄像器材专卖店购买
某 型 号 摄 像 机 一 台 ，价 值
16000元。2014年5月，摄像机
发生故障，刘某便将摄像机送
到该专卖店进行维修。维修商
在修理完后，将摄像机后带回
了家中，不料被盗。

刘某要求维修商赔偿一

台同型号的摄像机，但该型
号的摄像机已停产，维修商
同意赔偿该厂生产并且配置
更高点的摄像机，刘某不同
意，要求维修商赔偿16000
元。但维修商认为消费者已
使用近一年时间，所以不予
赔偿。问题久拖不解，2014年
6月14日，刘某将维修商投诉

至兰山区消费者协会。
兰山消协认为：维修商

在维修该摄像机期间，负有
妥善保管、返还摄像机的义
务，但该摄像机也已经使用
了近一年时间，应予折旧。后
经调解，双方终于达成一致，
商家同意为消费者赔偿经济
损失13000元，双方和解。

本报3月6日讯 (记者
李墨 )3月15日是“国际消费者
权益保护日”，但随着市民的消
费维权意识越来越强，整个3月
似乎都成为了标志性的维权
月。自本报征集维权线索以来，
已经有近千名市民拨打了本报
8966133维权热线。

市民拨打维权热线所涉及
到的领域包括：数码产品、房
产、汽车、储值卡等多个领域，
本报将持续关注读者所面临的
消费困境，帮助消费者维护合
法权益。

目前，3·15特别维权活动
还在进行中，欢迎广大市民继
续拨打本报热线 8 9 6 6 1 3 3，
18653551048提供线索，还可拨
打 本 报 维 权 律 师 热 线
13563967888进行法律咨询。

王先生通过某快递公司发
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发到目的
地后发现电脑屏幕损坏，王先
生致电该快递总公司，总公司
同意郯城县的分公司给予赔
付，但是该分公司一直推诿不
予赔偿，无奈王先生到消协投
诉。

消协调查后认为，王先生
所说的完全属实，该快递分公
司无故拖延赔偿，存在过错，应
负完全责任。消协工作人员找
到该快递分公司负责人，并详
细讲解了《消法》的相关规定。

经调解，该快递分公司赔
偿王先生人民币700元，王先生
表示满意。

郯城县的李先生于2013年
5月在郯城街道某商场购买某
品牌冰箱一台，2014年6月28日
凌晨3点电冰箱线路着火，导致
家里发生火灾，造成财产损失，
事后李先生多次要求经销商赔
偿损失未果，于是拨打“12345”
维权。

消协分会工作人员接到热
线转办单后，对该投诉进行了
调查并，通知双方当事人进行
调解处理。

双方对电冰箱线路起火没
有异议，只是对赔偿数额有分
歧，经分会工作人员多次努力，
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经营
者更换一台新冰箱，并一次性
赔偿消费者各项损失共计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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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受侵害
我们来帮你

宣传页挺美，现房走了样

消费者诸葛女士于2013
年1月12日在河东看中一套楼
房 ，在 开 盘 当 日 预 交 定 金
10000元。2014年的1月17日，
诸葛女士交首付206000元，
2014年2月21日售楼处让消费
者去签购房正式合同。让诸葛
女士没想到的是合同内容与

原来宣传彩页有很大出入，无
论是从面积还是楼房结构上
都有差别。

诸葛女士觉得很难接
受，要求售楼方按宣传材料
上的内容修改合同多次被
拒，最后投诉到河东消协。

消协工作人员进行实地

调查了解后认为，消费者反
映情况基本属实，并提出了
两条解决消费纠纷方案：一
是双方当事人在公平自愿的
前提下共同修改合同；二是
售楼方退回消费者交付的定
金和首付款。最后，双方采用
第二条方案。

说好退的押金不退了

郑先生于2013年8月份
在郯城某酒业缴纳8000元押
金，该酒业承诺免费喝完8箱
酒后退还押金。

2014年，郑先生喝完8箱
酒后找到该酒业，却被告知

不予退还押金，于是郑先生
到消协求助。

消协经调查认定，郑先
生投诉反映的情况完全属
实，该酒业无故拖延或拒付
押金，存在过错，应负完全责

任。
工作人员找到该酒业负

责人，详细讲解了新《消法》
有关规定，使该酒业的负责
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退还
郑先生8000元押金。

用过杀菌剂后，姜苗矮小、枯萎

2014年7月25日，沂水县
许家湖镇村民庄女士反映，
在今年种植生姜时，购买使
用了该镇袁家庄农资经营户
袁某销售的“棉隆”杀菌剂
后，姜苗出现了矮小、枯萎、
腐烂、长势缓慢的情况。

药害发生后，正赶上今
年生姜的收成好、价格高，原
本庄女士指望用卖姜的经济

收入来缓解家庭实际困难，结
果成了泡影。庄女士多次找经
销商索赔，均未达成协议。

接到庄女士投诉后，工
作人员经过调查核实，袁某
在销售农资商品时未按规定
向购买者详细介绍使用效
果、使用条件和使用方法，应
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庄女
士也承认在使用过程中存在

使用不当的地方。
经调解，袁某认识到其

经营的杀菌剂虽然手续合法
齐全，但在销售过程中确实
存在售后服务不到位、不完
善的地方。最终袁某同意赔
偿庄女士姜种款6000元，农
药款2000元，人工费1000元，
共计9000元，庄女士对该处
理结果表示满意。

入住宾馆车遭刮擦，酒店赔偿修车费

2014年4月7日，李先生
在郯城县某宾馆入住时，把
车停在该宾馆门前。次日，李
先生发现该车遭遇刮擦，后
视镜被毁坏，便要求该酒店
赔偿修车费4000元，不料对

方并不同意。眼看协商无果，
李先生将该酒店投诉到消
协。

消协工作人员到现场调
查后发现，李先生所反映情
况属实。根据新《消法》第十

八条、五十二条之规定，经营
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
当予以赔偿。

经工作人员调解，该宾
馆同意赔偿李先生4000元修
车费，李先生表示满意。

送修摄像机，不料被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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